泉教人〔2018〕106号附件2

泉州市市直学校教师到农(乡）村学校支教意向书
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	学科
	
	学段
	

	取得任职资格
	
	已聘职务
	

	所在学校

（与印章一致）
	

	拟支教时间（起止）
	

	所在学校意见
	校长（签名）：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单位（盖章）

        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
	农（乡）村学校意见
	校长（签名）：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单位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
	农（乡）村学校县（区、市）教育部门认定意见
	单位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

备注：1.本表一式四份，所在学校、农（乡）村学校和有关县（区、市）教育局各一份，并报送泉州市教育局备案一份；2.学段指任教高中、初中、小学、幼儿园。

